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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5新闻

■ 本报记者 王勇

《关于统筹推进儿童福利领域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复学相关工作的通知》发布

两部门：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常态化
� � 3 月 24 日， 民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统
筹推进儿童福利领域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复学相关工作的通
知》， 对儿童福利领域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复学相关工作提出
了七点要求。

一、中、高风险地区机构继
续严格执行封闭管理要求。 中、
高风险地区的儿童福利机构、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要继续严
格管理。

对于回机构、返岗的工作人
员隔离观察至少 14 天， 对于采
取居家隔离的，要求居家休息不
外出，不接触其他人员，每日测
量体温并报告情况，身体状况无
异常的方可安排上岗。 对于新接
收的儿童和新招录的工作人员
进行核酸检测并隔离观察 14 天
无异常后，经医疗卫生部门同意
再进入儿童生活区域，确有需要
的还应进行 CT 检查。

对于养育儿童的综合性社
会福利机构要确保儿童生活区
域保持独立，除服务儿童的工作
人员外， 其他人员均不得进入，
服务儿童的工作人员应为专职
人员，不得交叉服务其他民政服
务对象。

二、低风险地区机构实施差
异化精准防控。 低风险地区机构
按照当地联防联控指挥机构统
一部署和防控要求实施差异化
精准防控，对于因就学而确需回
机构居住的儿童，应当提前安排
进入机构隔离区隔离观察至少
14 天，无异常后再进入机构独立
的生活区域。

所在地区中小学已全部开
学的低风险地区机构，可以在确
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对于
15 天内未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未
密切接触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且无相关疑似症状的轮岗工
作人员和因就学而确需回机构
居住的儿童，按照当地联防联控
指挥机构要求， 不再进行 14 天
的隔离观察，但工作人员轮休期
间应当居家休息不外出。

所在地区所有大中小学、幼
儿园等已全面开学开园的低风
险地区机构，可以按照当地联防
联控指挥机构要求，自行决定取
消封闭管理的时间。 在全国疫情
全面解除前，低风险地区机构对
于新接收的儿童和新招录工作
人员仍应继续执行隔离观察等
相关规定。

三、进一步提升家庭寄养儿

童防控工作水平。 要建立每日沟
通报告制度，通过电话、视频等
方式与寄养家庭保持密切联系，
详细了解寄养儿童及共同生活
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宣传普及
疫情防控知识，督促指导寄养家
庭继续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

寄养家庭成员应当尽量减
少外出，不与非共同生活的其他
亲属、朋友等近距离来往。 要建
立台账，精准详细掌握寄养家庭
共同生活成员外出复工复产情
况。 为保证寄养儿童的安全，按
照当地联防联控指挥机构统一
部署，中、高风险地区在人员密
集场所工作的寄养家庭共同生
活成员，尽量采取网上办公方式
或者延期复工；低风险地区复工
复产的家庭共同生活成员要确
保防控到位，尽量保持企业到家
庭上下班两点一线模式。 推动具
备条件的地区为寄养家庭配备
防疫物资。

四、加强对其他儿童群体的
救助保护工作。 各地要认真贯彻
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印发的《因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
救助保护工作方案》，及时发现、
报告和分类处置因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确保
这类儿童群体监护人在住院、隔
离期间基本生活和照料照护得
到基本保障。

要指导各地乡镇（街道）儿
童督导员、村（居）儿童主任加强
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
关爱力度，重点关注复工复产后
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需求，
督促监护人或受委托照护人依
法履行监护责任，着重做好复学
前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要在做好疫情期间特殊儿童群
体心理疏导工作基础上，继续发
挥儿童临时救助或心理援助热
线作用， 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救助保护衔接、心理抚慰
等工作，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常态化、制度化。

五、统筹做好开学复课各项

工作。 各地民政部门和教育部门
要保持信息畅通，密切关注开学
信息， 加强与学校的沟通协作，
做好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

对于所在地区已发布开学
计划的低风险地区的儿童福利
机构，要提前为就学儿童划分独
立的生活区域，确保就学儿童不
与机构内其他儿童接触，并为其
配备专职人员提供服务。 就学儿
童一般应居住在相对独立、通风
良好、有独立厕所的单人房间。

要为就学儿童进出机构提
前规划路线，避免与其他人员交
叉接触。 要落实好就学儿童上下
学途中的各项防护措施，原则上
采取机构到学校点对点接送的
方式，儿童和工作人员在途中要
全程佩戴口罩，提供校车的还应
做好校车的安全检查和日常消
毒工作。

就学儿童返回机构时，要一
律进行体温测量， 用消毒洗手
液洗手、消毒，更换口罩后，才
能进入生活区域。 密切关注就
学儿童的健康状况， 发现异常
状况的，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
做好处置工作。 各地要加强跟
进指导， 切实做好寄养儿童、散

居孤儿、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上
下学途中的个人防护和开学复
课相关工作。

六、扎实推进在线教育等工
作。 各地民政部门和教育部门要
积极解决就学儿童线上学习条
件问题，为就学儿童在线学习提
供必要的设施设备和指导服务，
确保就学儿童“停课不停学”。 要
统筹用好本地资源和国家平台，
充分利用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
台和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频道空
中课堂等免费学习资源，保障就
学儿童的学习需要。

要注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防疫知识教育、生命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家庭教育等。 要关心
就学儿童的身心健康，培养就学
儿童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加强
体育锻炼，正常作息，规律生活。

七、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各
地要狠抓工作落实， 创新工作
方法，利用电话、微信、视频连
线等信息化手段， 加大对儿童
福利领域有关工作的监督检
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要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督导检查
疫情防控工作，筑牢儿童福利领
域安全防线。

� � 3 月 28 日，民政部办公厅下
发《关于持续做好救助管理机构
疫情防控和有序恢复工作秩序
的通知》， 要求各地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做好救
助管理机构疫情防控工作，有序
恢复救助管理机构工作秩序。

通知指出，各级民政部门及
救助管理机构要采取积极措施，
珍惜好、维护好来之不易的防控
成果，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总体防控策略，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

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的决策部
署，持续做好救助管理机构的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救助管理机构
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通知要求，有序做好救助管
理求助接待工作，明确在全国疫
情防控措施未全面解除前，各地
救助管理机构救助期限继续放
宽到 14 天。 北京市、湖北省武汉
市等中、高风险地区救助管理机
构和无法核查核实清楚求助人
员个人情况及健康状况的低风
险地区救助管理机构，继续严格
落实入站隔离观察不少于 14 天

的规定。 低风险地区救助管理机
构在核查核实清楚求助人员个
人情况及健康状况的前提下，对
能够证明 14 天内未到过中、高
风险地区且无相关症状的求助
人员， 可不再进行 14 天的入站
隔离观察。

通知明确，鉴于当前疫情防
控的新形势，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民政厅（局）可有序恢复辖区
内低风险地区救助管理机构之
间特殊困难受助人员的接送返
回服务，规定跨省接送特殊困难
受助人员返乡的，仅限于目的地
和途经地为低风险地区，北京市
按照首都防控政策要求，适时开

展受助对象接送返回工作。 要求
执行接送返回任务的救助管理
机构工作人员申报、维护健康码
等个人健康信息，送返前应提前
了解并遵守目的地疫情防控相
关规定， 做好自身防护措施，确
保安全有序流动，并根据情况确
定返回后的防控措施，确保身体
健康后方可重返岗位。

通知要求，要有序衔接做好
与受助对象亲属或所在单位以及
救助管理机构之间的人员交接，
积极联系亲属或单位来站接领不
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行动不便
的残疾人和其他特殊困难受助人
员， 不能接领的由救助管理机构

按照“确需接送、最少中转”原则，
配备限于必需的护送或接收人员
分批分次开展接送返回工作，有
直达车次的地区“点对点、一站
式”执行接送任务。

通知强调，各地民政部门及
救助管理机构要立足民政职能，
发挥救助管理制度优势， 对疫情
防控期间因交通管控、 务工不着
等原因造成外地群众滞留在本
地、正在流浪乞讨的要应救尽救，
提供临时住宿、饮食等帮助。有条
件地区的民政部门及救助管理机
构对救助的外地滞留人员中有就
业意愿的， 可联系当地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转介帮扶。

救助管理机构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要有序恢复工作秩序

合肥儿童福利院的护理人员在为孩子们的卧室消毒

济南市儿童福利院通过图片认读、情景模拟等方式帮助儿童理解疫情

■ 本报记者 王勇


